
附件1

预拌混凝土企业自查资料

以企业为单位，将所有站点的自查资料依序装订成册，资料必须齐全、填表规范、字迹清晰，提交复印件的要清晰、可辨并加盖公章。自查资料包括以下内容：

    1、预拌混凝土企业（站点）自查报告；

    2、预拌混凝土企业（站点）核查评价表；

3、企业资质证书和企业（站点）工商营业执照；

4、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实验人员的职称证书（注册证书、实验员证）、近三个月社保缴费证明；

5、验资报告，2012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6、生产或办公场所的租赁合同或房产证；

7、仪器、设备、设施的清单（包括校准日期、购买时间等情况）；

8、2013年的《环境影响报告表》或《环境影响登记表》；

9、其他有关资料（核查涉及的资料）。

预拌混凝土企业自查报告

站点名称：（加盖公章）

	自查目的：



	自查内容：



	自查意见和结论：

自查小组人员：



	企业主要负责人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预拌混凝土企业自查评价表

	核查项目
	序号
	核查内容
	标准分
	核查办法及标准
	结果评定

	一、资质管理
	1
	资质证书和营业执照
	必备项
	有预拌商品混凝土专业资质证书，核查资质证书和营业执照原件，企业名称、地址与企业营业执照必须一致。
	

	
	2
	资质要求
	必备项
	企业注册资本金、生产能力和年生产量、企业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财务人员数量及其他条件应满足相应资质要求，其中分站点的总工和财务经理可与主站为同一人。下列4类人员且具有建筑材料专业或相近专业全日制毕业的，可按助理工程师对待：(1)研究生，且从事本行业工作满1年；(2)本科，且从事本行业工作满2年；(3)大专，且从事本行业工作满4年；(4)中专，且从事本行业工作满8年。上述人员还应提供学历验证报告。核查企业提交的资料、人员有效证件，人员要到场。
	

	二、组织机构及人员（25）
	3
	质量管理机构
	必备项
	有相应的质量管理机构和职责权限。
	

	
	4
	技术人员要求
	15
	质量技术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应有明确的职责权限。有职称的技术人员不得同时受聘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持证上岗的实验员人数不得少于3人，检测报告的审核人应具备工程类相关专业中级以上职称。查看各级技术人员的职责权限，缺项扣5分，持上岗证技术人员数量不满足要求的每人次扣5分，发现有受聘于不同单位的人员不得分，审核人不满足要求的扣10分。
	

	
	5
	人员培训
	5
	有年度培训、考核计划，培训记录包括培训内容、人员签名、时间、地点等内容。企业有职称证书及持相关上岗证人员每年应至少参加一次继续教育培训（含单位组织的培训）。查培训计划、培训实施记录，无计划或无记录不得分，记录不完整的酌情扣3-5分。
	

	
	6
	技术人员档案
	5
	建立完整的技术人员档案，其内容包括：学历、从事技术工作经历、上岗资格证书（复印件）、培训考核、社保缴纳等情况。核查档案，无档案不得分，一个档案不完善的扣2分。
	

	三、体系制度（30分）
	7
	质量体系文件
	15
	编写《质量管理手册》及相应支持性的《程序文件》和第三层次文件，明确企业的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并将目标分解，未编写的不得分，不完整的扣分。
	

	
	8
	生产及实验室管理制度
	10
	应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对比附录B。核查制度文件，缺一项扣3分。
	

	
	9
	档案资料管理
	5
	档案资料管理完善，应有专人负责。不符合不得分。
	

	四、技术管理（105分）
	10
	标准规范规程
	5
	备有齐全有效的相关标准、规范、规程，对比附录C，缺一个标准扣3分。
	

	
	11
	试验仪器设备
	必备项
	实验室必备的设备应齐全，对比附录A。
	

	
	12
	设备检定校准
	20
	计量检测仪器设备必须经有资质的计量部门检定或校准。核查检定或校准记录、自检方法和自检记录。不能提供有效检定或校准证书的每台扣5分；每台自检设备无自检方法扣5分、无记录的扣5分、记录不规范扣1分。
	

	
	13
	设备管理
	20
	设备安装符合标准要求，应建立仪器设备档案和台账。大型的、复杂的、精密的设备应编制操作规程和使用记录。安装不符合要求的单台扣5分，无设备档案、台账、操作规程、使用记录不得分，不完善的单个扣2分。
	

	
	14
	现场盲样考核
	40
	对检测操作的规范性及检测结果准确性进行考核，考核项目为砂氯离子含量试验（JGJ52）和粉煤灰细度试验（GB/T1596），统一提供标样。
	

	
	15
	实验技能
	20
	对实验人员的基础理论知识进行现场问答。
	

	五、原材料管理（75分）
	16
	材料采购
	10
	严格执行原材料采购制度，明确原材料采购技术要求。核查原材料采购制度和技术要求，及合同文本违反标准规范要求的不得分。
	

	
	17
	原材料质保书
	5
	厂家应按原材料进场批次提供质量证明文件。质量证明文件包括型式检验报告、出厂检验报告与合格证。核查厂家质量证明文件，无质量证明文件的单次扣2分，质量证明文件不全的扣1分。
	

	
	18
	原材料台账
	10
	建立材料验收、检验、使用综合台账，原材料使用去向不清晰不得分、不齐全扣2分。
	

	
	19
	原材料检验
	30
	按《预拌混凝土》和《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要求制定原材料进场检验制度，检验频率、检验项目要符合标准要求，实行用前检验制度。核查原材料进场检验制度、检验原始记录。制度制订不满足标准规定的扣3分，未按制度执行的扣3分，记录不规范每次扣2分，发现有虚假记录的该项不得分，没有检验便使用的不得分。
	

	
	20
	材料储存管理
	5
	严格执行储存管理程序，保证原材料存放规范，有明显标识（包括产地、品种、规格、检定状态、进货时间）、无混存，库存准确。混存不得分，标识不规范单次扣2分。
	

	
	21
	场地硬底化 
	5
	砂、石堆放场地应硬底化，排水应畅顺。没硬化不得分，排水不顺畅扣3分。
	

	
	22
	原材料留样
	5
	按留样制度规定进行留样，样品标识清晰，不能混淆和损坏，有留样台账。检查留样样品、留样台账，有不符合的每次扣2分。
	

	
	23
	原材料送检
	5
	水泥、砂、石、外加剂和矿物掺合料至少每季度送有资质的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检测一次。核查送检报告，不按规定送检每一次扣2分。
	

	六、试验场地（35分）
	24
	试验场所
	10
	试验场所各功能区应设置齐全、分布合理。功能区设置不齐全一项扣5分、分布不合理扣5分。
	

	
	25
	标准养护室
	5
	有符合要求的标准养护室，且面积不少于30平方米。无标准养护室不得分，面积不够扣3分。
	

	
	26
	专用留样室
	5
	有符合要求的专用留样室，且面积不少于15平方米，无专用留样室不得分，面积不够扣3分。
	

	
	27
	环境条件
	15
	混凝土试验及养护场所温、湿度要求见附录D。核查现场温、湿度及记录。单个未达到要求扣5分，未及时记录或记录不规范扣2分。
	

	七、生产过程质量控制(75分）
	28
	配合设计或验证
	10
	试验室应建立各种原材料、工艺及各强度等级混凝土配合比的数据库，即常用配合比表（有配合比计算过程及试验相关原始记录，并符合JGJ55-2000标准要求）。核查常用配合比表及配合比设计、验证记录。常用配合比表中的配合比没有设计或验证记录的每个扣2分，设计、验证过程不符合规范的每个扣2分。
	

	
	29
	配合比下达
	10
	有生产配合比的下达、使用、调整制度，并严格执行。核查生产配合比的签发、使用、调整等环节流程记录，不符合规定的单次扣3分，无制度的不得分，制度不规范的扣2-4分。
	

	
	30
	配合比一致性
	15
	实际生产配合比与提交给混凝土使用单位的配合比要一致，并经过试配和验证。核查配合比生产记录、配合比发放记录、常用配合比表，发现不符合每次扣5分。
	

	
	31
	生产台账
	5
	建立混凝土生产台账，内容应齐全。无台账不得分，内容不齐全扣2分。
	

	
	32
	计量装置
	20
	生产计量设备应具有法定部门签发的有效检定证书，并至少每月校验一次。核查设备检定证书和自校记录，未检定或检定有效期已过的不得分，缺少自校记录或自校频率不满足要求的扣5分。
	

	
	33
	计量偏差
	15
	原材料计量误差应符合标准要求，每工作班至少检查一次。随机抽查现场配料情况或生产配料单，发现有超过标准差的每次扣2分，没有误差核查记录的扣5分，核查频率不满足的扣5分。
	

	
	34
	设备维护保养
	5
	有主要生产设备维护保养管理制度，建有台账并及时记录。核查相关记录，每项不达标扣2分。
	

	
	35
	电脑管理系统
	5
	生产电脑管理系统运行正常，生产记录清晰完整，保存2年以上。随机抽查生产记录，不符合不得分。
	

	八、出厂质量控制（45分）
	36
	开盘鉴定
	10
	严格进行混凝土生产开盘鉴定。核查开盘鉴定记录，没有记录不得分，鉴定内容不齐全扣3分。
	

	
	37
	出厂检验
	20
	按标准《预拌混凝土》和《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规定进行混凝土出厂检验，有《预拌混凝土出厂质量证明书》，出厂合格率100%。核查记录，未按标准规定检验的每次扣5分，记录不规范扣2分，虚假记录的不得分。
	

	
	38
	随车资料
	5
	按规定提供《预拌混凝土发货单》，随机抽查，无单不得分。发货单的编号应连续且不得重复，包括生产站点名称、工程名称和部位、产品标号和坍落度、出厂时间、操作人员签名等信息，不完善的扣2-3分。
	

	
	39
	强度统计分析
	10
	每月应进行混凝土强度统计分析，评定企业的生产管理水平，且有分析处理措施。没有统计分析不得分。
	

	九、安全生产（20）
	40
	安全生产制度
	5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企业安全生产制度并实施，无制度不得分。
	

	
	41
	重大安全事故报告
	5
	企业重大安全事故报告中，近两年内无重大安全事故，不符合实际情况不得分。
	

	
	42
	安全警示标志
	5
	企业生产设备、设施的危险部位应有安全防护装置并安全标志。生产区现场查看，发现1处扣2分。
	

	
	43
	突发预案
	5
	有突发事件处理预案，无处理预案不得分。
	

	十、绿色生产（80）
	44
	生产场地
	10
	搅拌楼、原材料上料、配料等设施设备全封闭。不完全封闭发现1处扣2分；封闭不防尘发现一处扣1分；生产场地脏、乱、差扣5分。
	

	
	45
	收尘设施
	10
	搅拌主机、筒仓应配备收尘设施且正常使用，无收尘设施不得分，设施不能正常使用1处扣5分。
	

	
	46
	运输车辆整洁
	10
	运输车辆整洁卫生，出料口有防漏措施，无漏料（浆）、无残渣，在厂区内行驶时无明显扬尘，不符合要求每发现1处扣2分；进出厂区应冲洗，无冲洗实施设备的不得分。
	

	
	47
	厂区绿化
	5
	厂区绿化面积应达到10%以上得5分，达不到不得分。
	

	
	48
	雨污水分流
	5
	厂区内应有雨污水分流系统，没设置不得分。
	

	
	49
	原材料堆放场
	5
	原材料堆放场所有上盖，有喷淋设备。
	

	
	50
	生产用水循环使用
	10
	生产用水应有三级排水沉淀池，循环使用并达到零排放，未设置循环使用系统不得分。
	

	
	51
	废料利用
	10
	配备废（剩）料的砂、石分离设施并正常使用，无分离设备不得分，不能正常使用扣5分。
	

	
	52
	固废零排放
	5
	经分离的固体废料再利用，固体废料达到零排放得5分，未再利用不得分。
	

	
	53
	环境监测
	10
	粉尘、噪声等污染物排放达到标准要求，2013年环境监测报告应合格。查看环境监测报告，不合格不得分。
	

	总分
	500
	实际得分
	


附录A

预拌企业实验室必备设备汇总表

企业名称：

	序号
	设备名称规格
	检查结果
	备注

	1
	压力试验机（水泥强度或砂浆强度检验用300kN）
	
	

	2
	压力试验机（混凝土强度检验用2000kN或3000kN）
	
	

	3
	水泥抗折试验机
	
	

	4
	水泥胶砂强度及混凝土抗压、抗折、抗渗试模
	
	

	5
	水泥净浆搅拌机
	
	

	6
	水泥胶砂搅拌机
	
	

	7
	水泥胶砂振实台
	
	

	8
	水泥胶砂跳桌
	
	

	9
	水泥恒温恒湿标准养护箱（室）
	
	

	10
	水泥标准稠度测定仪
	
	

	11
	安定性沸煮箱
	
	

	12
	雷氏夹膨胀值测定仪
	
	

	13
	水泥负压筛析仪（含0.080mm和0.045mm筛）
	
	

	14
	电热恒温干燥箱、马弗炉
	
	

	15
	天平、电子秤
	
	

	16
	混凝土标准养护室（含国家标准规定的设备配置）
	
	

	17
	试验用混凝土搅拌机
	
	

	18
	试验用标准混凝土振动台
	
	

	19
	混凝土坍落度筒全套
	
	

	20
	混凝土拌合物凝结时间测定仪
	
	

	21
	混凝土拌合物含气量测定仪
	
	

	22
	混凝土抗渗仪
	
	

	23
	砂、石标准筛
	
	

	24
	砂、石振筛机
	
	

	25
	碎石针片状规准仪
	
	

	26
	压碎指标值测定仪
	
	

	27
	pH酸度计、密度计等
	
	

	28
	砂、拌合物氯离子快速测定仪器
	
	

	29
	国家指定供应商的ISO标准砂、水泥细度标准样品
	
	

	30
	容量筒
	
	

	31
	砂氯离子含量检测仪器和试剂（磨口瓶、三角瓶、滴定管、容量瓶、移液管、络酸钾指示剂、氯化钠和硝酸银标准溶液）
	
	

	32
	人工砂和混合砂石粉含量全套仪器设备
	
	

	33
	人工砂压碎指标钢模
	
	

	34
	试验用砂浆搅拌机
	
	

	35
	砂浆稠度仪
	
	

	36
	砂浆拌合物含气量测定仪
	
	

	37
	砂浆拌合物凝结时间测定仪
	
	

	38
	拉力试验机
	
	

	39
	砂浆渗透仪
	
	


注：32～33为使用人工砂企业检查项目；34～39为预拌砂浆企业检查项。
检查人：                                            日期：       年    月    日
附录B
预拌企业生产管理制度汇总表

企业名称：

	序号
	制度内容
	检查结果
	备注

	1
	各级岗位责任制
	
	

	2
	各岗位操作规程（作业程序）
	
	

	3
	质量管理制度
	
	

	4
	生产过程质量控制制度
	
	

	5
	原材料采购与进场检验、抽检、留样制度
	
	

	6
	仪器设备的使用管理、送检自检制度
	
	

	7
	危险化学品的管理制度
	
	

	8
	检验原始记录、台账与检验报告的编制、填写、审核与批准制度
	
	

	9
	混凝土（砂浆）出厂检验和交货检验制度
	
	

	10
	原材料及产品不合格品处理制度
	
	

	11
	安全生产制度
	
	

	12
	产品质量跟踪与质量纠纷处理制度
	
	

	13
	人员培训和考核制度
	
	

	14
	档案管理制度
	
	


检查人：                                   日期：       年    月    日

附录C
预拌企业产品技术文件目录

企业名称：

	序号
	目录名称
	检查结果
	备注

	1
	《通用硅酸盐水泥》GB 175-2007
	
	

	2
	《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凝结时间、安定性检验方法》GB/T 1346-2011
	
	

	3
	《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ISO法)GB/T 17671-1999
	
	

	4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GB/T 1596-2005
	
	

	5
	《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JGJ 52—2006
	
	

	6
	《混凝土外加剂》GB 8076-2008
	
	

	7
	《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GB 50119-2003
	
	

	8
	《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 55-2011
	
	

	9
	《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0-2002
	
	

	10
	《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1-2002
	
	

	11
	《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2-2009
	
	

	12
	《预拌混凝土》GB/T 14902-2012
	
	

	13
	《粉煤灰混凝土应用技术规范》GBJ 146-1990
	
	

	14
	《混凝土用水标准》JGJ 63-2006
	
	

	15
	《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GB/T 50107-2010
	
	

	16
	《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GB 50164-2011
	
	

	17
	《建筑用砂》GB/T 14684-2011
	
	

	18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GB/T18046—2008
	
	

	19
	《预拌砂浆》GB/T 25181-2010
	
	

	20
	《预拌砂浆生产技术规范》 SJG 11-2010
	
	

	21
	《砌筑砂浆配合比设计规程》JGJ/T 98-2010
	
	

	22
	《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JGJ/T 70-2009
	
	


注：18为使用矿渣粉企业检查项；19～22为预拌砂浆企业检查项

检查人：                                        日期：       年    月    日

附录D

专项实验室环境条件要求汇总表

企业名称：

	序

号
	试验场所
	温度要求
	湿度要求
	检查

结果
	备注

	1
	水泥试体成型试验室
	20±2℃
	≥50%
	
	

	2
	水泥养护箱（室）
	20±1℃
	≥90%
	
	

	3
	水泥养护水池
	20±1℃（水温）
	---
	
	

	4
	混凝土养护室
	20±2℃
	≥95%
	
	

	5
	混凝土试验室（拌合物制备）
	20±5℃
	---
	
	

	6
	混凝土凝结时间试验
	20±2℃
	---
	
	

	7
	砂浆试验室（试体成型）
	20±5℃
	---
	
	

	8
	砂浆凝结时间试验
	20±2℃
	---
	
	

	9
	砂浆拉伸粘结强度试验
	20±5℃
	45%～75%
	
	

	10
	砂浆拉伸粘结强度试件养护
	20±2℃
	60%～80%
	
	

	11
	砂浆抗压强度试件养护室
	20±2℃
	≥90%
	
	


注：7～11为预拌砂浆企业检查项

检查人：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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